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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10 证券简称：东方园林 公告编号：2025-096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计划预留股份拟引入投资人的进展公告

重要提示：

1、根据《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

划》”），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方园林”）

拟使用预留的 7亿股股份引入投资人，所得资金用于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本

次拟引入投资人 9名，不涉及其他股东的股份变动，9名投资人均承诺自取得股票

之日起锁定 24个月。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0月 14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公告。

2、本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构成重组上市。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会审议，审议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一、进展情况

（一）工商登记

截至前次公告披露日，9名投资人中尚有 3名投资人未完成工商登记注册。目

前，前述 3名投资人均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具体如下：

1、天津允新永赢新能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允新永

赢”）

（1）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G04JY30J

（3）出资额：5,010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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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执行事务合伙人：允能新开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允

能新开”）

（5）成立时间：2025年 10月 24日

（6）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西三道 158号 5幢 902-B（天

津信至嘉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 1409号）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

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8）股权结构：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5,000万元，占比

99.8004%，允能新开认缴出资 10万元，占比 0.1996%。允新永赢无实际控制人。

（9）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允能新开与公司董事、总经理刘拂洋先生存

在关联关系，故允新永赢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允新永赢与允新安赢、允新远赢、允新长赢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管理人均为

允能新开，存在关联关系，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10）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自有或自筹资金

（11）允新永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天津物诚赢茂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物诚赢茂”）

（1）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G0A82H4L

（3）出资额：30,002万元

（4）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物诚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长茂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5）成立时间：2025年 10月 28日

（6）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西三道 158号 5幢 902-B（天

津信至嘉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 1407号）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财务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物产中大资产管理（浙江）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19,99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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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66.6589%，物产中大城投（宁波）控股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7,000 万元，占比

23.3318%，舜投物产（浙江）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2,001万元，占比 6.6696%，象投

物产（宁波）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1,000万元，占比 3.3331%，宁波物诚企业咨询管

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1万元，占比 0.0033%，北京长茂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1万元，占比 0.0033%。物诚嘉茂无实际控制人。

（9）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物诚赢茂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不存在出资安排。

（10）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自有或自筹资金

（11）物诚赢茂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天津尚越新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尚越新能”）

（1）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82MB222D

（3）出资额：8,460万元

（4）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尚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微睿通略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5）成立时间：2025年 10月 16日

（6）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西三道 158号 5幢 902-B(天津

信至嘉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 1402号)

（7）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东吴创新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资 8,260万元，占比

97.6359%，北京尚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100万元，占比 1.1820%，北京微

睿通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100万元，占比 1.1820%。尚越新能无实际控制

人。

（9）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尚越新能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不存在出资安排。

（10）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自有或自筹资金

（11）尚越新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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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号——破产重整等事项》

的相关要求，公司对本次拟引入投资人的履约能力进行了全面评估。本次引入的 9

名投资人基本为中央或地方国有企业背景，在资本实力、风险管控体系和市场信

誉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为本次股份认购提供了坚实的信用基础。根据各方拟签

署的《股份认购协议》，各投资人已明确确认其具备合法有效的主体资格，投资行

为完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并保证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具备充分

能力按时足额履行支付义务，进一步强化了履约保障。

同时，各投资人本次拟投资规模相较于其总体资产规模较为有限，整体风险

可控。基于各投资人的背景实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保证及审慎的资金安排，

公司合理判断各投资人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与风险应对机制，能够有效保障本次

股份认购的顺利实施。

（三）付款安排

甲方（即公司）应于协议签署后十个工作日内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乙方发送

缴款通知函。乙方应按照缴款通知函载明日期，如期将全部认购预留股票对应的

投资款一次性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风险提示

本次拟引入投资人的事项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审议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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